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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奥龙健身房与广州市健身器械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地

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由仲裁机构仲裁。"1996年9月，

双方发生争议，奥龙健身房向其所在地的石家庄市仲裁委员

会递交了仲裁申请书，但健身器械公司拒绝答辩。同年11月

，双方经过协商，重新签订了一份仲裁协议，并商定将此合

同争议提交该健身器械公司所在地的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事后奥龙健身房担心广州市仲裁委员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偏袒健身器械公司，故未申请仲裁，崦向合同履行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且起诉时说明此前两次约这仲裁的情况，法

院受理此案，并向健身器械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该器械

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某健身器械

公司败诉，被告不服，理由是双方事先有仲裁协议，法院判

决无效。 现问： （1） 购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请

说明理由。（2） 争议发生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

为什么？（3） 原告奥龙健身房向法院提起诉讼正确与否？

为什么？（4） 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是否正确，为什么？（5） 

被告健身器械公司的上诉理由是否正确，为什么？（6） 被

告是否具有上诉权？为什么？ 答案：（1） 仲裁条款无效。

因为该仲裁条款未指明具体的仲裁委员会，致使无法履行而

无效。（2） 双方重新签订的仲裁协议有效。因为该协议指

明了具体的仲裁委员会。（3） 起诉不正确。因为双方的仲



裁协议有效，就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4） 人民法院的审

理合法。因为原告起诉后，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视为人

民法院有管辖权。（5） 上诉理由不成立。因为本案中人民

法院的审理和判决都是有效的。（6） 被告享有上诉权。因

为无论上诉理由是否正确，被告享有上诉权并不受影响。解

题思路仲裁与诉讼的关系是律考的重点内容之一，本题中6个

设问都不复杂，但都是律考的常考内容，应予重视。解开本

题的关键，在于第（4）问，即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予以审理

，是合法有效的，此点涉及到仲裁与诉讼关系的核心，应予

仔细领会。不理详解（1） 购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因

为《仲裁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

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

条款并未指明具体的仲裁委员会，属于内容不明确，因此该

仲裁条款无法履行，是无效的。（2） 争议发生后，双方重

新签订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因为《仲裁法》第18条规定："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奥龙健身房与健身器械公司重

新签订的仲裁协议指明了具体的仲裁委员会，因此是有效的

。（3） 奥龙健身高度向人民法院的起诉是不正确的。《仲

裁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

真心的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本

案中，双方当事人重新签订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因此奥龙

健身房的起诉是不正确的。（4） 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是合法

的。国为《仲裁法》第26条规定?quot.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

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

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

当继续审理。"本案中，奥龙健身房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

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健身器械公司又应诉答辩

了，因此应当视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5） 被告的上诉理

由不成立。因为在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未提出异议，且应

诉答辩，则人民法院的审理和判决都是有效的。（6） 被告

在法定期限内有权提起上诉，这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论

上诉理由是否成立，上诉权均不受影响。2． 1992年底，连年

亏损的大型国有企业建材集团未经其上级主管机关该市工业

局的同意，即于1993年12月8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并

提交了有关的会计报表，债务清册和债权清册。人民法院收

到破产申请后，经审查决定于12月17日立案，并指定审理员

谢某独任审理此案。12月28日，人民法院发布公告，通知建

材集团的债权人前来申报债权。1994年3月5日，召开了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的会

议主席主持，这时建材集团的主管部门工业局向债权人会议

申请对建材集团进行整顿，债权人会议由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的过半数通过决议，其中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

权总额的半数，同意建材集团进行整顿。在整顿期间，建材

集团的财务状况继续恶化，1994年6月5日债权人会议申请终

结整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对建材集团的整顿，宣告其破产

。1994年6月25日成立清算组，接管了建材集团。清算组经过

讨论提出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

用后，首先清偿了建材集团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剩余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建材集团所欠的税款和破产债权

，清算组决定按比例分配。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未经债权人

会议讨论，由清算组直接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破产财

产分配完毕后，清算组向人民法院提请了终结破产程序，并

向建材集团原登记机关办量了注销登记。 该破产还债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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